
 

云 浮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
 

云环（罗定）审〔2022〕10号 

罗 定 市 红 十 字 会 医 院 （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124453814564953980）： 

   你公司报来《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建设项目报告表》（以下

简称“报告表”）相关资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 

一、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建设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位于罗

定市城区大新中路 35 号（中心地理坐标为：东经 112°44′42.488″，

北纬 23°6′28.459″），总占地面积约 5282 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约 11450

平方米。项目主要设有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、中医科、五官科、

眼科、骨科、甲状腺专科、糖尿病专科、针灸推拿科、皮肤性病科、

肛肠痔疮专科、骨质增生、腋臭专科、妇幼保健及成人接种等（不

开展传染病科），设有床位 300 张。项目总投资约 500 万元，其中环

保投资约 50 万元，约占总投资的 10%。 

二、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对报告表进行了技术评审，出具

的《关于罗定市红十字会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

估意见》（粤环院技评〔2021〕121 号）认为，报告表内容较全

面，项目概况和工程分析基本清楚，评价因子、评价标准的确定基

本合适，环境保护目标较明确，环境现状调查及环境影响分析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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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（污染影响类）》（试

行）及相关技术规范的要求，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，环境

影响评价结论基本可信。2022 年 7 月 18 日，经云浮市生态环境局

罗定分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工作小组审议并原则通过

报告表审查。你公司应按照报告表内容组织实施。 

三、该项目还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

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

建成后，你公司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

序，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。 

 

 

 

云浮市生态环境局     

2022 年 7 月 18 日 

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深圳市银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 


